
《奥本海默》 的法律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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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

导演： 克里斯托弗·诺兰

编剧： 克里斯托弗·诺兰

主演： 基里安·墨菲 艾米莉·布朗特

马特·达蒙 小罗伯特·唐尼

弗洛伦丝·皮尤

类型： 剧情 传记 历史

剧情简介：

随着战争阴云笼罩世界上空， 各国紧锣密

鼓抓紧军备竞赛。 为了抢占先机， 美国陆军中

将莱斯利·格罗夫斯找到量子力学与核物理学

领域的扛鼎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 力荐其担

任 “曼哈顿计划” 的首席科学家以及洛斯阿拉

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总负责人。 经过两年争分夺

秒的研发， 硕大的蘑菇云终于在荒原的上空腾

起， 也宣告着绞肉机一般的二战即将落下帷

幕。 奥本海默有如将火种带到人间的普罗米修

斯， 可是对人性的参悟和对未来的担忧迫使他

走向与政府相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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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圣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离我们远去， 却仍然不时有相关的影视作品呈现出战争

对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和对人性道德的极致扭曲，电影《奥本海默》即从一个特别的角度

让我们对创造和毁灭、希冀和绝望、赤诚和诡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建立在近现代知识体系基础上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长久健康存续

究竟是利是弊？ 面对庞大的权力机构和足以摧毁世界的原子能量，如何对其实施有效的

监督和制约？ 个人被置于充满恶意的专业化裁判组织的庞然巨物之下，如何维护尊严隐

私和对抗嫉恨不公？ 电影的原著书名为《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与悲》，与之类

似，法律人又何尝不是普罗米修斯，试图用法律思维的火种为世间播撒道义和公正。

法律思维究竟是什么？ 笔者结合电影《奥本海默》试作探讨。

  电影《奥本海默》的后半

段集中讲述了奥本海默因限

制核扩散言论而遭受政府

“秘密审判”的经过。 原子能

委员会针对奥本海默安全许

可证应否吊销而开展的名义

上的“听证会”，其委员的确

定和构成未从程序公正角度

赋予奥本海默申请回避权，

“小黑屋”中的审理过程不向

公众公开， 由具有资深检察

官背景的人员对奥本海默及

相关证人作倾向性和偏见性

明显的纠问，并不断发生“证

据突袭”、打断辩论、暴露隐

私等显失公正的行为。

在如此不公的审判程序

面前， 即使奥本海默是一名

智商很高、 学识渊博、 声望

卓著的成功人士， 也显得狼

狈不堪， 甚至于没有赋予其

对不公“判决” 的“上诉”

救济权， 其至死都未能改变

“莫须有” 罪名所导致的吊

销安全许可证的结局。

观看电影后， 不得不令

人警醒： 追求实体正义固然

重要， 但程序一旦失去公正

性， 将距离实体正义愈来愈

远。 程序思维既要求国家必

须制定公正的法律程序， 保

障个人在面对庞大的审判机

构时， 能通过法律赋予的程

序性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

受非法侵害， 而且暗含了为

实现程序正义而必须对立案

条件、 庭审流程、 证据规

则、 审级审限等客观造成的

时限绵长、 环节繁多、 术语

深奥以必要的容忍和适应，

唯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实现

民众认可的实体正义。

（作者为上海杨浦法院

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法是什么？ 是行为规

则， 还是上位者的命令， 抑

或统治阶级的意志、 法院的

判决？ 不同时代、 不同学者

对法的本质有着截然不同的

思考和判断。

列宁曾说： “宪法， 就

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表明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

法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书， 强

调要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国

家权力属于人民， 法是人民

权利的集合和记录。 因此，

当代法律具有很明显的权利

属性， 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

现和人民权利的宣示维护，

法治的重要表现之一即为国

家权力受到监督制约、 人民

权利得到保障救济。

法律的权利思维是现代

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将人

的权利从神权、 王权、 族权

等束缚中解放出来， 没有人

有与生俱来的特权， 文明发

展的目标是实现人的权利和

自由。 作为规范体系， 法律

是权利和义务的集合， 权利

思维贯穿于各项法律的制

定、 遵守、 执行的全过程。

基于法的权利思维， 判

断问题不再是简单抽象的是

与非、 对与错、 好与坏， 而

是从权利是否享有出发， 甄

别一个行为合法还是违法、

可行还是禁止、 应当还是可

选， 从而以法的标准来度量

和框定“善”与“恶”的标准。

电影 《奥本海默》 中，

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即在于当

两颗原子弹相继在日本投放

爆炸后， 作为“原子弹之

父” 的奥本海默突然从一名

支持和领导核武器开发的科

学家， 转变为一个反对核武

器扩散的和平主张者， 从而

从政治宠儿“坠落” 为“被

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在“曼哈顿计划” 实施

过程中， 奥本海默认同使用

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将能够

停止战争、 挽救更多生命的

政治逻辑， 即以牺牲少数人

的生命健康权为代价， 保护

大多数人更好的生存和生活

权利， 从而在短时期内集结

了大批兼具声望和能力的科

学家成功研制出原子弹； 可

目睹了原子弹爆炸造成的巨

大杀伤后果后， 奥本海默开

始后悔和犹豫。 他发现政客

的权力欲不会因为战争的结

束而有丝毫的减弱， 对核武

器开发升级和威胁使用的热

衷， 本质上是凌驾于人类文

明可持续发展需求之上的权

力的疯狂扩张， 谁也无法保

证拥有毁灭性能量的核武器

一定会在“正义” 的情境下

被使用。

因此， 反对和限制核武

器扩散， 既是对拥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权力的控

制和约束， 也是对人类生存

权和发展权的维系和保护，

这也成为他之后生命路上的

心理依归。 足见， 权利不会

凭空实现， 德国法学家耶林

曾为权利思维振臂高呼，“法

的目标是和平， 而实现和平

的手段是斗争”，必须“为权

利而斗争”。

脱胎科学思维，法律从“野蛮”逐渐“理性”

  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

文明的高速发展和进步离不

开近现代科学理论的探索、

突破和指引。

爱因斯坦曾于 1953 年

在一封信中写道： “西方科

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

就为基础的， 那就是： 希腊

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

（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 以

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

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文艺复

兴时期 ）。” 电影 《奥本海

默》 用了大量的篇幅呈现当

年“曼哈顿计划” 的整个过

程， 原子弹研制成功的关键

在于建立在爱因斯坦等科学

家的质能方程、 原子核裂变

等科学理论和大胆实践的基

础之上。

与之类似， 近代以来法

律制度和规则的发展也经历

了从原始野蛮到科学理性

的变革。 脱胎于欧几里得

几何学的形式逻辑推理法

是法律思维科学性最重要的

表征。

首先， 类比于“欧式几

何” 中不证自明的公理， 法

律制度创设伊始即确立了若

干应当普遍遵循的法律原

则。 例如，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无罪推定、 公平、 诚实

信用、 等价有偿等， 这是所

有法律规则形成的起始和基

点。

其次， 在法律原则的基

础上、 根据生活实际设定各

类法律规则， 注重概念的周

延、 命题的合理、 体系的自

洽。 例如， 刑法中的各类罪

名， 民法中的物权、 债权，

行政法中的各类行政行为

等， 都是具体法律规则的表

现形式。

最后， 运用演绎逻辑推

理法， 将包含“大前提、 小

前提、 结论” 的“三段论”

推理方式应用于执法和司

法。 例如， 法律规定借款应

当归还 （大前提）， 如果行

为人向他人借款 （小前提），

那么行为人就应当归还借款

（结论）。

秉持权利思维，法律是意志，也是维护

坚守程序思维
法律公正需要程序正义


